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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之《凱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關於公司關聯交易事項的事
前認可意見》，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凱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謝軍

董事長

中國 •洛陽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謝軍先生、馬炎先生、章榕
先生、劉宇權先生及王蕾蕾女士；兩名非執行董事：張沖先生及孫仕忠
先生；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雅娟女士、陳其鎖先生、趙虎林先生
及范保群先生。



 

 

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公司法》、交易所《上市规则》、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作为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

们就公司与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科技集团”）签

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现发表如下事前认

可意见： 

公司与股东凯盛科技集团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目的是为

了保障发展项目和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所形成的关联交易是必要、

合法的经济行为，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诚信原则。且关联方凯

盛科技集团提供资金代付的利率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确定，提供融资担保免收担保费用。关联交易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的签字页） 

 

                           

                                                

张雅娟                           陈其锁 

 

 

                                                

赵虎林                           范保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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